
3月5日傍晚，两名男童在兰
州市雁滩黄河大桥附近的黄河边
游玩时不慎落水。危急关头，正
在附近散步的中科院西北生态环
境资源研究院高原大气物理研究
室博士后李继祥，奋不顾身下河
将两名男童救起。因获救及时，
两名男童幸无大碍。

当日18时，李继祥在市场买

了些居家用品后顺路来到雁滩黄
河大桥下的黄河边散步，在走到
距离大桥桥南约50米的地方时，
突然听到有人喊救命。他循声迅
速跑过去查看，发现两个男孩漂
在水上，一个头朝上，一个头朝
下，情况十分危急。

李继祥看到两个男孩危在旦
夕，果断走进河中向落水孩子靠
近。多次努力后，终于将离河岸
约3米的孩子拉上了岸。这个男
孩瘦一些，约1.5米高，见其没啥
大碍后，他立即尝试营救离河岸
六七米的另一个落水孩子，多次
努力均未能成功。好在途经这里
的群众多了起来，李继祥和众人
手拉手齐心协力，终于把另一个
水深处的男孩也救上了岸，当时
男孩已经严重缺氧、满脸通红，紧
急进行人工呼吸后，男孩逐渐苏
醒过来。幸好施救及时，两个孩
子都无大碍。

闻讯赶来的民警留下了李继
祥和其他好心人的联系方式，并

联系到了孩子的父母。孩子家长
当晚通过电话对李继祥的善举深
表谢意。

1987 年出生于甘肃秦安的
李继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看到
两个孩子在黄河里漂着，我当时
就想着赶紧把孩子救上来，绝不
能让两个孩子被水冲走。如果那
天傍晚没有把孩子救起来，我可
能会责怪自己一辈子。”

李继祥 2006 年以优异成绩
被兰州大学大气科学专业录取，
2010 年本科毕业后在铁岭气象
局工作了 1 年，2011 年至 2015
年 在 山 西 太 原 某 研 究 机 构 工
作。2016 年考入兰州大学，在
该校大气科学专业攻读硕士学
位；2018 年在兰州大学环境科
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2021 年
博士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作博士
后研究，2023年2月在中科院西
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作博士
后研究。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武永明

“如果没把孩子救起来，我可能会责怪自己一辈子”

俩男童落入黄河 博士后出手相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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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玄丝雨）3 月 8 日，兰州市
榆中县马坡乡小水子村村党支
部书记李文坤突然晕倒，送至
医院诊断为脑干出血，需要数
十万元的治疗费用。作为帮扶
单位的兰州市殡仪馆积极联系
兰州市殡管办和兰州市民政局
信息中心，得知此事后，联合为
李文坤发起爱心募捐，目前共
募得爱心款 30590 元，这笔费
用将用于李文坤的抢救治疗。

李文坤是榆中县马坡乡小
水子村党支部书记，多年来，他
踏遍小水子村的沟沟坎坎，积极
联系帮扶单位引资金、上项目，
改善村内基础设施，引领村民共

同致富，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小水
子村，苦干实干，带领全村步入
乡村振兴的新发展之路。

3 月 8 日，李文坤在为村
民取药回家途中突然晕倒，送
往医院救治诊断为脑干出血，
由于出血位置特殊，随时都有
生命危险，需要长期在 ICU 观
察治疗，每天需要近 2 万元的
救治费用，以及将来还需要数
十万元的治疗费用。突如其
来的变故让这个家庭陷入困
难。得知此消息后，兰州市殡
仪馆积极联合市殡管办、兰州
市民政局信息中心共同开展
爱心募捐，帮助李文坤一家渡
过难关。

一场爱心募捐
只为帮助他渡过难关

3月11日－12日，甘肃省青少年速度轮滑锦标赛暨全省青少年
速度轮滑公开赛在张掖市甘州区举行。本次比赛共有全省各地的
18支代表队、124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通讯员 任红霞 记者 黄芃 摄

3月10日下午，“足炫绿茵 跃动未来”兰州市少儿足球比赛
决赛在兰州市星火足球公园落下帷幕，兰州市东郊学校友力足球
队夺得男子组冠军，七里河吴家园小学足球队夺得女子组冠军。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裴强 摄

踢出未来

追风逐梦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通讯员魏子涵 记者张秀芸）高
空抛物、坠物行为，被称为“悬在
城市上空的痛”，危害极大、防不
胜防。3月13日，记者从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近日，七里
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高空
抛物案件，被告人莫某因犯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2 年 3
月 6 日晚，被告人莫某饮酒后心
情郁闷，为发泄情绪，取出单元
楼道内的两个灭火器（每个均重

5 公斤），行至六楼平台处，将灭
火器从平台扔到楼下，砸中何
某、张某停放在楼下的轿车。经
鉴定，上述车辆受损价值万余
元。案发次日，莫某主动到公安
机关投案自首，何某车辆的维修
费用已由保险公司全部垫付，莫
某家属代其赔偿张某车辆维修
费用2000元。

被告人莫某故意从高空抛弃
两个重达五公斤的灭火器材，危害
公共安全，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已
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辩护

人提出莫某实施行为时醉酒，主观
恶性较小的辩护意见，根据我国刑
法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
责任，本案中莫某的行为，不仅危
害了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而且造成了公私财产损失，故其主
观恶性较大，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
纳；对莫某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
见，因莫某在案发后主动到公安机
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
实，依法认定为自首，可对其减轻
处罚；案发后莫某赔偿受损车辆损
失，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综上，
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男子酒后高空抛物
被判刑两年六个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
百一十四条 【放火罪、决水罪、爆
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一】放火、决
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
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
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
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一十五条 【放火罪、
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二】
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
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
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或者死刑。

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 【高空
抛物罪】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

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
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
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
条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
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
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
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
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
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
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
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
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
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
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
查，查清责任人。

高空抛物行为具有高度危
险性，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头顶安全离不开守法与善
行，此案提醒大家，应引以为戒，

时刻自醒、自制，不要以身试法，
自觉抵制高空抛物行为。

同时，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
管理者也应当采取必要的保障措

施，设置相应的告示、警示标志，并
在易发生高空抛物、坠物的区域安
装安全防护措施，完善视频监控系
统等，共同守护“头顶上的安全”。

高空抛物
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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